北京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申报书填写指南

1. 项目类别
均选一类制定项目。申报一类项目应以充分的研究成果为基础，应已形成具有详细技术内容的标准草案。
2. 涉及领域：均为农业。
3. 标准性质：均为推荐性。
4. 必要性：阐明立项的必要性，不少于1000字。说明标准是否在全市范围内具有普遍性，涉及全市性的关键共性技术，不属于部门内部规范，标准的实施主体具有广泛的社会性；标准涉及的内容是否属于本市经济或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；是否列入本市各行业重点工作任务；是否列入市政府折子工程或年度重点工作任务；是否能够通过制定该标准解决本市发展或管理中的难点问题等。北京市科技发展计划支持的研究项目、需要为本市重大项目建设提供配套技术支撑的标准项目、地方标准复审确认需要修订的项目，重点纳入地方标准立项范畴。
5. 可行性：阐明标准是否已经具备在全市范围内统一实施该标准的经济基础、社会基础以及技术基础，不少于1000字。
6. 范围及主要技术内容：阐明标准的范围及主要技术内容，给出标准的框架结构。应注意标准规定的内容必须是技术要求，即便是管理类的地方标准也应当是实现管理中的技术要求。
7. 所属标准体系情况：农业农村标准体系第三层级。
8. 主要强制的内容：填写无
9. 强制的理由：填写无。
10. 强制性标准实施风险评估：填写无
11. 法律法规依据：列出制定该标准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等依据的名称、文号以及具体条款规定内容，以及政府文件中提出的明确的工作任务等，并说明本标准与这些依据之间的关系。
12. 与国内外相关标准的内容异同：所制定的标准应没有相应的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北京市地方标准，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。未被纳入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北京市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。如果已有相应的标准或计划而又确需申请地方标准立项的，应阐明与相应标准或计划的本质性区别，详细说明确需立项的理由。
13. 工作计划：列出包括起草、征求意见、送审、报批等环节在内的工作进度计划，一类项目应在立项后18个月内完成标准从起草到报批的全部工作，二类项目应在立项当年10月底前完成标准研究和转一类项目的立项申请工作。
14. 保障措施：阐明主要起草单位为标准编制提供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保障。
15. 经费是否落实：确认能够提供或已获得标准调查研究、试验验证、起草、征求意见、审查、宣贯培训、实施评估等所需的全部经费，应填写已落实。
16. 与其他相关部门协调的情况及意见：标准涉及其他相关部门的，应与其他相关部门进行协调并达成一致意见，在此阐明具体协调情况，并将征求意见的复函或协调会会议纪要作为项目申报书的附件。
17. 有关研究基础和前期研究成果：阐明已进行过的与本标准相关的科研课题或调查研究的主要内容，并将科研报告或调研报告作为项目申报书的附件。
18. 必要的试验验证数据及统计分析：给出已进行过的与本标准相关的试验验证和统计分析的结果，并将试验报告和统计分析报告作为项目申报书的附件。
19. 标准是否涉及专利：不涉及的填写“否”。涉及的，填写专利名称、持有人名称、证书编号。
20. 主要起草人员：主要起草人员组成应包括标准各主要相关方的代表，分工应明确。可由科研机构、检验检测机构、企业、行业协会等组成，应包括具有标准化工作经历的人员，特别是具有标准编写工作经历的人员。
21. 主要起草单位：由本标准的牵头起草单位签署同意申报立项的意见，并加盖单位公章。该单位原则上不应有往年未完成地方标准项目。
22. 主管部门及组织实施单位：由本标准的行业主管部门签署同意申报立项的意见，并加盖单位公章。组织实施单位与行业主管部门不一致的（组织实施单位限于本市有关行政主管部门），应在项目申报书单独增加“组织实施单位”栏目，由组织实施单位签署同意申报立项的意见并加盖单位公章。涉及多个部门的，可增加对应栏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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